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0號

抗  告  人  林瑞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周基煌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周基煌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12月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裁全字第87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固有明文，然假處分有禁止債

　　務人為處分行為之目的，法院於審理假處分聲請時，自應顧

　　及隱密性，此由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或

　　假處分之執行，應於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

　　前為之。」即明，於債權人聲請被駁回提起抗告時亦同。若

　　非如此，反責令抗告法院使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令債務人

　　於裁定前即知悉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情事，顯非合理，前開第

　　528條第2項規定於此情形自不適用。本件抗告人在原法院聲

　　請對相對人為假處分裁定，經原法院駁回，依上開說明，自

　　無使債務人即相對人陳述意見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

　　附表所示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同區○○路00

7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下稱系爭00號房屋)原均登載

於抗告人林瑞德(下稱抗告人)名下，因抗告人自民國108年

陸續向林錦城借款，109年初林錦城要求抗告人交付同段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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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地號農地所有權狀及印章供其保管，並以抗告人之車庫占

用0000地號土地為由，要求抗告人將系爭00號房屋之納稅義

務人變更為林錦城，作為擔保，約定債務清償後再變更納稅

義務人為抗告人。嗣抗告人於111年間出售0000地號土地予

江筱瑜(林錦城之妻)，並依指示移轉登記江筱瑜及高映興，

林錦城先將抗告人借款及利息由價金扣除後，始交付餘款予

抗告人，本件借款債務已全部清償，依約定林錦城應將系爭

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抗告人，惟林錦城竟夥同王宇宸、周

基煌等要求抗告人搬走，且於系爭00號房屋牆壁張貼拆除公

告將於113年11月間拆除，系爭00號房屋自有隨時遭拆除之

危險，且近日將進行拆除作業。抗告人擬對林錦城提起變更

納稅義務人及確認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之訴，對周基煌提起

塗銷登記及損害賠償之訴訟，惟恐相對人又過戶予他人或設

定他項權利，或向地方稅務局申請變更納稅義務人，致請求

之標的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

虞，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為保全強制執行，爰聲請准為假

處分之裁定，若認釋明仍有不足，願供擔保，請准為假處分

裁定等語。

㈡、抗告意旨略以：

　　抗告人於113年3月28日與王宇宸就上開0000地號及其上○○

路000巷00號房屋簽訂買賣契約，系爭00號房屋並不在買賣

契約範圍內，嗣後王宇宸再脫產與相對人，相對人雖未取得

系爭00號房屋權利，卻以為取得0000地號土地，即有權拆除

該土地上的系爭00號房屋，並於113年11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

給承租人張溪宗，表明將按規畫期程完成地上物拆除作業，

益見系爭00號房屋將遭相對人拆除，另相對人已將0000地號

土地分出0000之1至0000之19地號等19筆土地，計畫興建房

屋，並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請將土地上之000建號房

屋(即門牌號碼為○○路000巷00號房屋)拆除，經核准後，

於113年11月8日運入拆除作業之貨櫃等。相對人雖非系爭房

屋所有人，但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即得對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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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處分，並不以實體法上有處分權為必要，原裁定以相對

人無處分權為由駁回對相對人之假處分聲請，容有未洽，為

避免系爭00號房屋遭相對人拆除或轉讓，爰請廢棄原裁定第

二項，准為假處分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如因請

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假處

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係在本案請求未經判決確定

前，為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現狀變更致日後

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

02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

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

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最高法院104年

度台抗字第911號裁定意旨參照）。綜合上述，可知假處分

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債務人在訴訟中將請求標的物變更現狀或

是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的處分行為，故債權人得在提起民事

訴訟或本案訴訟確定前，向法院聲請假處分裁定禁止債務人

為讓與、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故債務人若無讓與

或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之權利，即非假處分規範之

對象。

四、經查：

　　本件假處分之標的即系爭00號房屋為未經保全登記之不動

產，登記納稅義務人並非相對人，相對人亦未取得系爭00號

房屋之權利等情，為抗告人自陳在卷，顯見相對人對系爭00

號房屋並無處分權，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為

假處分裁定，自屬無據。原法院因而駁回本件假處分之聲

請，核無不當，抗告意旨主張假處分裁定不以相對人實體法

上有處分權為必要等語，尚有誤會，應認本件抗告為無理

由，予以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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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賢慧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黃裕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次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表：（原裁定附表編號2誤載為00號房屋，併予更正）

　　　　　　　　　　 　　　　　　　　　　　　　　　　　

　　　　　　　　　　　　

　　　　　　　　　　　　

　　　　　　　　　　　　

　　　　　　　　

編號 不動產座落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1

2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未辦保

存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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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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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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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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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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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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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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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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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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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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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周基煌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周基煌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裁全字第8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固有明文，然假處分有禁止債
　　務人為處分行為之目的，法院於審理假處分聲請時，自應顧
　　及隱密性，此由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或
　　假處分之執行，應於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
　　前為之。」即明，於債權人聲請被駁回提起抗告時亦同。若
　　非如此，反責令抗告法院使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令債務人
　　於裁定前即知悉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情事，顯非合理，前開第
　　528條第2項規定於此情形自不適用。本件抗告人在原法院聲
　　請對相對人為假處分裁定，經原法院駁回，依上開說明，自
　　無使債務人即相對人陳述意見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
　　附表所示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同區○○路007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下稱系爭00號房屋)原均登載於抗告人林瑞德(下稱抗告人)名下，因抗告人自民國108年陸續向林錦城借款，109年初林錦城要求抗告人交付同段0000地號農地所有權狀及印章供其保管，並以抗告人之車庫占用0000地號土地為由，要求抗告人將系爭00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林錦城，作為擔保，約定債務清償後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抗告人。嗣抗告人於111年間出售0000地號土地予江筱瑜(林錦城之妻)，並依指示移轉登記江筱瑜及高映興，林錦城先將抗告人借款及利息由價金扣除後，始交付餘款予抗告人，本件借款債務已全部清償，依約定林錦城應將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抗告人，惟林錦城竟夥同王宇宸、周基煌等要求抗告人搬走，且於系爭00號房屋牆壁張貼拆除公告將於113年11月間拆除，系爭00號房屋自有隨時遭拆除之危險，且近日將進行拆除作業。抗告人擬對林錦城提起變更納稅義務人及確認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之訴，對周基煌提起塗銷登記及損害賠償之訴訟，惟恐相對人又過戶予他人或設定他項權利，或向地方稅務局申請變更納稅義務人，致請求之標的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為保全強制執行，爰聲請准為假處分之裁定，若認釋明仍有不足，願供擔保，請准為假處分裁定等語。
㈡、抗告意旨略以：
　　抗告人於113年3月28日與王宇宸就上開0000地號及其上○○路000巷00號房屋簽訂買賣契約，系爭00號房屋並不在買賣契約範圍內，嗣後王宇宸再脫產與相對人，相對人雖未取得系爭00號房屋權利，卻以為取得0000地號土地，即有權拆除該土地上的系爭00號房屋，並於113年11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給承租人張溪宗，表明將按規畫期程完成地上物拆除作業，益見系爭00號房屋將遭相對人拆除，另相對人已將0000地號土地分出0000之1至0000之19地號等19筆土地，計畫興建房屋，並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請將土地上之000建號房屋(即門牌號碼為○○路000巷00號房屋)拆除，經核准後，於113年11月8日運入拆除作業之貨櫃等。相對人雖非系爭房屋所有人，但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即得對其聲請假處分，並不以實體法上有處分權為必要，原裁定以相對人無處分權為由駁回對相對人之假處分聲請，容有未洽，為避免系爭00號房屋遭相對人拆除或轉讓，爰請廢棄原裁定第二項，准為假處分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係在本案請求未經判決確定前，為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現狀變更致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02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11號裁定意旨參照）。綜合上述，可知假處分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債務人在訴訟中將請求標的物變更現狀或是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的處分行為，故債權人得在提起民事訴訟或本案訴訟確定前，向法院聲請假處分裁定禁止債務人為讓與、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故債務人若無讓與或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之權利，即非假處分規範之對象。
四、經查：
　　本件假處分之標的即系爭00號房屋為未經保全登記之不動產，登記納稅義務人並非相對人，相對人亦未取得系爭00號房屋之權利等情，為抗告人自陳在卷，顯見相對人對系爭00號房屋並無處分權，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為假處分裁定，自屬無據。原法院因而駁回本件假處分之聲請，核無不當，抗告意旨主張假處分裁定不以相對人實體法上有處分權為必要等語，尚有誤會，應認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賢慧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黃裕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次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表：（原裁定附表編號2誤載為00號房屋，併予更正）


		編號

		不動產座落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1



		2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

		1/1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0號
抗  告  人  林瑞德  


相  對  人  周基煌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周基煌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12月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裁全字第87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固有明文，然假處分有禁止債
　　務人為處分行為之目的，法院於審理假處分聲請時，自應顧
　　及隱密性，此由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或
　　假處分之執行，應於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
　　前為之。」即明，於債權人聲請被駁回提起抗告時亦同。若
　　非如此，反責令抗告法院使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令債務人
　　於裁定前即知悉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情事，顯非合理，前開第
　　528條第2項規定於此情形自不適用。本件抗告人在原法院聲
　　請對相對人為假處分裁定，經原法院駁回，依上開說明，自
　　無使債務人即相對人陳述意見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
　　附表所示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同區○○路007巷00
    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下稱系爭00號房屋)原均登載於抗告
    人林瑞德(下稱抗告人)名下，因抗告人自民國108年陸續向
    林錦城借款，109年初林錦城要求抗告人交付同段0000地號
    農地所有權狀及印章供其保管，並以抗告人之車庫占用0000
    地號土地為由，要求抗告人將系爭00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變
    更為林錦城，作為擔保，約定債務清償後再變更納稅義務人
    為抗告人。嗣抗告人於111年間出售0000地號土地予江筱瑜(
    林錦城之妻)，並依指示移轉登記江筱瑜及高映興，林錦城
    先將抗告人借款及利息由價金扣除後，始交付餘款予抗告人
    ，本件借款債務已全部清償，依約定林錦城應將系爭房屋納
    稅義務人變更為抗告人，惟林錦城竟夥同王宇宸、周基煌等
    要求抗告人搬走，且於系爭00號房屋牆壁張貼拆除公告將於
    113年11月間拆除，系爭00號房屋自有隨時遭拆除之危險，
    且近日將進行拆除作業。抗告人擬對林錦城提起變更納稅義
    務人及確認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之訴，對周基煌提起塗銷登
    記及損害賠償之訴訟，惟恐相對人又過戶予他人或設定他項
    權利，或向地方稅務局申請變更納稅義務人，致請求之標的
    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受有
    難以回復之損害。為保全強制執行，爰聲請准為假處分之裁
    定，若認釋明仍有不足，願供擔保，請准為假處分裁定等語
    。
㈡、抗告意旨略以：
　　抗告人於113年3月28日與王宇宸就上開0000地號及其上○○路
    000巷00號房屋簽訂買賣契約，系爭00號房屋並不在買賣契
    約範圍內，嗣後王宇宸再脫產與相對人，相對人雖未取得系
    爭00號房屋權利，卻以為取得0000地號土地，即有權拆除該
    土地上的系爭00號房屋，並於113年11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給
    承租人張溪宗，表明將按規畫期程完成地上物拆除作業，益
    見系爭00號房屋將遭相對人拆除，另相對人已將0000地號土
    地分出0000之1至0000之19地號等19筆土地，計畫興建房屋
    ，並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請將土地上之000建號房屋(
    即門牌號碼為○○路000巷00號房屋)拆除，經核准後，於113
    年11月8日運入拆除作業之貨櫃等。相對人雖非系爭房屋所
    有人，但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即得對其聲請假
    處分，並不以實體法上有處分權為必要，原裁定以相對人無
    處分權為由駁回對相對人之假處分聲請，容有未洽，為避免
    系爭00號房屋遭相對人拆除或轉讓，爰請廢棄原裁定第二項
    ，准為假處分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如因請
    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假處
    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係在本案請求未經判決確定前
    ，為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現狀變更致日後不
    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02
    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標
    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
    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抗字第911號裁定意旨參照）。綜合上述，可知假處分的
    目的是為了防止債務人在訴訟中將請求標的物變更現狀或是
    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的處分行為，故債權人得在提起民事訴
    訟或本案訴訟確定前，向法院聲請假處分裁定禁止債務人為
    讓與、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故債務人若無讓與或
    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之權利，即非假處分規範之對
    象。
四、經查：
　　本件假處分之標的即系爭00號房屋為未經保全登記之不動產
    ，登記納稅義務人並非相對人，相對人亦未取得系爭00號房
    屋之權利等情，為抗告人自陳在卷，顯見相對人對系爭00號
    房屋並無處分權，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為假
    處分裁定，自屬無據。原法院因而駁回本件假處分之聲請，
    核無不當，抗告意旨主張假處分裁定不以相對人實體法上有
    處分權為必要等語，尚有誤會，應認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予
    以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賢慧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黃裕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次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表：（原裁定附表編號2誤載為00號房屋，併予更正）

編號 不動產座落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1 2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 1/1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0號
抗  告  人  林瑞德  




相  對  人  周基煌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周基煌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裁全字第8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固有明文，然假處分有禁止債
　　務人為處分行為之目的，法院於審理假處分聲請時，自應顧
　　及隱密性，此由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或
　　假處分之執行，應於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
　　前為之。」即明，於債權人聲請被駁回提起抗告時亦同。若
　　非如此，反責令抗告法院使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令債務人
　　於裁定前即知悉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情事，顯非合理，前開第
　　528條第2項規定於此情形自不適用。本件抗告人在原法院聲
　　請對相對人為假處分裁定，經原法院駁回，依上開說明，自
　　無使債務人即相對人陳述意見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
　　附表所示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同區○○路007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下稱系爭00號房屋)原均登載於抗告人林瑞德(下稱抗告人)名下，因抗告人自民國108年陸續向林錦城借款，109年初林錦城要求抗告人交付同段0000地號農地所有權狀及印章供其保管，並以抗告人之車庫占用0000地號土地為由，要求抗告人將系爭00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林錦城，作為擔保，約定債務清償後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抗告人。嗣抗告人於111年間出售0000地號土地予江筱瑜(林錦城之妻)，並依指示移轉登記江筱瑜及高映興，林錦城先將抗告人借款及利息由價金扣除後，始交付餘款予抗告人，本件借款債務已全部清償，依約定林錦城應將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抗告人，惟林錦城竟夥同王宇宸、周基煌等要求抗告人搬走，且於系爭00號房屋牆壁張貼拆除公告將於113年11月間拆除，系爭00號房屋自有隨時遭拆除之危險，且近日將進行拆除作業。抗告人擬對林錦城提起變更納稅義務人及確認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之訴，對周基煌提起塗銷登記及損害賠償之訴訟，惟恐相對人又過戶予他人或設定他項權利，或向地方稅務局申請變更納稅義務人，致請求之標的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為保全強制執行，爰聲請准為假處分之裁定，若認釋明仍有不足，願供擔保，請准為假處分裁定等語。
㈡、抗告意旨略以：
　　抗告人於113年3月28日與王宇宸就上開0000地號及其上○○路000巷00號房屋簽訂買賣契約，系爭00號房屋並不在買賣契約範圍內，嗣後王宇宸再脫產與相對人，相對人雖未取得系爭00號房屋權利，卻以為取得0000地號土地，即有權拆除該土地上的系爭00號房屋，並於113年11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給承租人張溪宗，表明將按規畫期程完成地上物拆除作業，益見系爭00號房屋將遭相對人拆除，另相對人已將0000地號土地分出0000之1至0000之19地號等19筆土地，計畫興建房屋，並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請將土地上之000建號房屋(即門牌號碼為○○路000巷00號房屋)拆除，經核准後，於113年11月8日運入拆除作業之貨櫃等。相對人雖非系爭房屋所有人，但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即得對其聲請假處分，並不以實體法上有處分權為必要，原裁定以相對人無處分權為由駁回對相對人之假處分聲請，容有未洽，為避免系爭00號房屋遭相對人拆除或轉讓，爰請廢棄原裁定第二項，准為假處分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係在本案請求未經判決確定前，為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現狀變更致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02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11號裁定意旨參照）。綜合上述，可知假處分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債務人在訴訟中將請求標的物變更現狀或是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的處分行為，故債權人得在提起民事訴訟或本案訴訟確定前，向法院聲請假處分裁定禁止債務人為讓與、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故債務人若無讓與或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之權利，即非假處分規範之對象。
四、經查：
　　本件假處分之標的即系爭00號房屋為未經保全登記之不動產，登記納稅義務人並非相對人，相對人亦未取得系爭00號房屋之權利等情，為抗告人自陳在卷，顯見相對人對系爭00號房屋並無處分權，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為假處分裁定，自屬無據。原法院因而駁回本件假處分之聲請，核無不當，抗告意旨主張假處分裁定不以相對人實體法上有處分權為必要等語，尚有誤會，應認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賢慧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黃裕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次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表：（原裁定附表編號2誤載為00號房屋，併予更正）


		編號

		不動產座落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1



		2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

		1/1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0號
抗  告  人  林瑞德  


相  對  人  周基煌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周基煌聲請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裁全字第8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固有明文，然假處分有禁止債
　　務人為處分行為之目的，法院於審理假處分聲請時，自應顧
　　及隱密性，此由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或
　　假處分之執行，應於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
　　前為之。」即明，於債權人聲請被駁回提起抗告時亦同。若
　　非如此，反責令抗告法院使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令債務人
　　於裁定前即知悉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情事，顯非合理，前開第
　　528條第2項規定於此情形自不適用。本件抗告人在原法院聲
　　請對相對人為假處分裁定，經原法院駁回，依上開說明，自
　　無使債務人即相對人陳述意見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
　　附表所示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同區○○路007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下稱系爭00號房屋)原均登載於抗告人林瑞德(下稱抗告人)名下，因抗告人自民國108年陸續向林錦城借款，109年初林錦城要求抗告人交付同段0000地號農地所有權狀及印章供其保管，並以抗告人之車庫占用0000地號土地為由，要求抗告人將系爭00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林錦城，作為擔保，約定債務清償後再變更納稅義務人為抗告人。嗣抗告人於111年間出售0000地號土地予江筱瑜(林錦城之妻)，並依指示移轉登記江筱瑜及高映興，林錦城先將抗告人借款及利息由價金扣除後，始交付餘款予抗告人，本件借款債務已全部清償，依約定林錦城應將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抗告人，惟林錦城竟夥同王宇宸、周基煌等要求抗告人搬走，且於系爭00號房屋牆壁張貼拆除公告將於113年11月間拆除，系爭00號房屋自有隨時遭拆除之危險，且近日將進行拆除作業。抗告人擬對林錦城提起變更納稅義務人及確認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之訴，對周基煌提起塗銷登記及損害賠償之訴訟，惟恐相對人又過戶予他人或設定他項權利，或向地方稅務局申請變更納稅義務人，致請求之標的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為保全強制執行，爰聲請准為假處分之裁定，若認釋明仍有不足，願供擔保，請准為假處分裁定等語。
㈡、抗告意旨略以：
　　抗告人於113年3月28日與王宇宸就上開0000地號及其上○○路000巷00號房屋簽訂買賣契約，系爭00號房屋並不在買賣契約範圍內，嗣後王宇宸再脫產與相對人，相對人雖未取得系爭00號房屋權利，卻以為取得0000地號土地，即有權拆除該土地上的系爭00號房屋，並於113年11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給承租人張溪宗，表明將按規畫期程完成地上物拆除作業，益見系爭00號房屋將遭相對人拆除，另相對人已將0000地號土地分出0000之1至0000之19地號等19筆土地，計畫興建房屋，並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請將土地上之000建號房屋(即門牌號碼為○○路000巷00號房屋)拆除，經核准後，於113年11月8日運入拆除作業之貨櫃等。相對人雖非系爭房屋所有人，但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即得對其聲請假處分，並不以實體法上有處分權為必要，原裁定以相對人無處分權為由駁回對相對人之假處分聲請，容有未洽，為避免系爭00號房屋遭相對人拆除或轉讓，爰請廢棄原裁定第二項，准為假處分等語。
三、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係在本案請求未經判決確定前，為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現狀變更致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設（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02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係指請求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11號裁定意旨參照）。綜合上述，可知假處分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債務人在訴訟中將請求標的物變更現狀或是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的處分行為，故債權人得在提起民事訴訟或本案訴訟確定前，向法院聲請假處分裁定禁止債務人為讓與、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故債務人若無讓與或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之權利，即非假處分規範之對象。
四、經查：
　　本件假處分之標的即系爭00號房屋為未經保全登記之不動產，登記納稅義務人並非相對人，相對人亦未取得系爭00號房屋之權利等情，為抗告人自陳在卷，顯見相對人對系爭00號房屋並無處分權，揆諸前開說明，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為假處分裁定，自屬無據。原法院因而駁回本件假處分之聲請，核無不當，抗告意旨主張假處分裁定不以相對人實體法上有處分權為必要等語，尚有誤會，應認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賢慧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黃裕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廖次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表：（原裁定附表編號2誤載為00號房屋，併予更正）

編號 不動產座落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1/1 2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未辦保存登記) 1/1  
　　　　　　　　　　 　　　　　　　　　　　　　　　　　　　　　　　　　　　　　　　　　　　　　　　　　　　　　　　　　　　　　　　　　　　　　


